
 

立法會 CB(2)652/19-20(03)號文件 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的情況 ) 

 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有關家庭支
援的服務和
政策  

 

2014 年 6 月 30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於
2014 年 5 月初發生於藍田的事件，以及
警方就上述事件處理手法所作的檢討。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 

2. 推 行 " 私 人
土地作福利
用途特別計
劃 "的進展  

 

2018 年 1 月 8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就特別計劃下
安老服務及康復服務擬定設施明細表
的方程式。 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 

3. 社區發展政
策及服務  

 

2018 年 6 月 1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香港社區組織
協會在邊緣社群支援計劃下的表現
提交報告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4. 香港康復計
劃方案  

 

2018 年 11 月 12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康復及
護理服務所需額外人手的推算。 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5. 檢討體恤安
置  

2019 年 1 月 14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：  
 
(a) 房屋署 ("房署 ")編配公屋單位予

符合體恤安置資格的個人或家庭
所需的時間的資料；及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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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(b) 檢討體恤安置的文件修訂本，當中

應包括：  
 

(i) 處 理 體 恤 安 置 個 案 的 評 估
準則，以及有關的工作流程和
指引；及  

 
(ii) 過去數年，社會福利署 ("社署 ")

接獲及推薦的體恤安置個案
宗數，以及房署批准的體恤
安置個案宗數。  

 

 

6. 勞工及福利
局局長及民
政事務局局
長就行政長
官 2019年施
政報告作出
簡報  

 

2019 年 11 月 1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如何
加強培訓公務員的文化敏感度、有關的
推行細節，以及培訓的成效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
7. 向性暴力受
害人提供危
機支援  

2019 年 12 月 9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醫院管理局在全港 18 間設有急症

室的公立醫院安排指定房間，為性
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服務，當中
有多少間設有大門及隔音，以保障
受害人的私隱；另有多少間設有供
進行婦科檢查的病床和淋浴設施；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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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(b) 為向性暴力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服

務而在公立醫院設立危機支援中

心的時間表、地點及設計方案；及  
 
(c) 過去 5 年，在社署推出的 "一站式 "

服務模式下，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

的服務 (即醫護、法醫檢查、錄取口
供、情緒輔導及社工支援 )的使用率
分項數字。  

 

 

8. 支援身體機
能有輕度缺

損的長者試

驗計劃的進

展  
 

2020 年 1 月 13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：  
 
(a) 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

試驗計劃 ("試驗計劃 ")不提供康復
服務的原因；  

 
(b) 長者使用家居清潔服務及護送服

務 (在試驗計劃下，家居服務的服務
量上限為每月 12 小時 )後，剩餘多
少服務時數可供他們接受服務以

防止身體機能衰退 (例如健康運
動 )；  
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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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 (c) 按何基準把試驗計劃下的膳食服

務次數上限定為每月 50 次；  
 
(d) 在綜合家居照顧服務下無法為長

者安排護送及購物服務的原因；及  
 
(e) 就團體對試驗計劃的意見作出回

應。  
 

 

9. 制 定 新 的

《香港康復

計劃方案》  

2020 年 1 月 14 日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作出回應，說明對於
因特殊幼兒中心名額不足而被普通幼

兒中心取錄的有特殊需要兒童，會否及

何時為他們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於 適 當 時 候 提 供

所需的資料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3 月 6 日  


